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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
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
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
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 中国法学教育的前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
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
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
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
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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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这是以法律约束的程度为标准所作的分类，是有关司法证
明的最为传统的分类。
严格证明在主体、手段、程序等方面受法律规定的严格约束，而自由证明的法律要求则相对宽松，又
称为释明、稀明或者疏明。
学界提出的类似的分类是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与对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实质证明和形式证明等。
两者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证明对象。
严格证明针对的主要是有关本案当事人权利义务争议的实体法事实，自由证明针对的大多是有关本案
诉讼程序进行情况的程序法事实。
2.证明手段。
严格证明的证明方法由法律明确规定，证明的主体只能采信法定的证据种类，凡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的证据形式，以及不能纳入某种法定证据形式的证据材料，因欠缺形式的合法性而被排除。
在自由证明中，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排除或者禁止的材料、资料、数据或者信息等，都可以纳人采信的
范畴。
3.证明程序。
严格证明的程序由法律明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的证明是无效的。
关于自由证明的程序，法律通常没有硬性的要求，法官享有较大的裁量余地。
4.证明标准。
严格证明的证明标准包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优势盖然性等，自由证
明的标准比较低，主要是合理可能性。
总体而言，严格证明的标准高于自由证明。
（二）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这是以证明行为针对的主体为标准所作的分类。
前者是指自己向自己证明，而后者是指向他人证明。
自向证明的典型是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和调查，是向自己证明（查明）特定的案件事实，具有明确的
职权性和单向性。
后者的典型是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主要是向对方当事人和法官证明特定的事实，具有明显的权利性
和双向性。
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的要素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是白向证明的主体，在审判
阶段则是他向证明的主体。
自向证明通常适用于职权主义的程序模式，公安司法机关在这种模式的证明程序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他向证明通常适用于当事人主义的程序，当事人在这种模式的证明程序中扮演着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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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明证据法学(第2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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